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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少年觀護所條例」名稱修正為「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並修正全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法務部部長　陳定南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通則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五項制定之。
第　二　條　　少年觀護所隸屬於高等法院檢察署，其設置地點及管轄，由高等法院檢察署報請法務部核定之。
關於少年保護事件少年之收容及少年刑事案件審理中少年之羈押事項，並受該管法院及其檢察署之督導。
第　三　條　　少年觀護所以協助調查依法收容少年之品性、經歷、身心狀況、教育程度、家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之事項，供處理時之參考。
第　四　條　　少年觀護所之組織及被收容少年之處理，依本通則之規定。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七十一條收容之刑事被告，與依同法第二十六條收容之少年，應予分界。
女性少年與男性少年，應分別收容。
第二章　組　　織
第　五　條　　少年觀護所分設鑑別、教導及總務三組；容額在三百人以上者，並設醫務組。
第　六　條　　鑑別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少年之個案調查事項。
二、少年之心理測驗事項。
三、少年指紋、照相等事項。
四、少年處遇之建議事項。
五、少年社會環境之協助調查事項。
六、其他鑑別事項。
第　七　條　　教導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少年生活之指導事項。
二、少年之教學事項。
三、少年習藝之指導事項。
四、少年之康樂活動事項。
五、少年之同行護送及戒護事項。
六、少年接見、發受書信及送入物品之處理事項。
七、少年紀律之執行事項。
八、少年之飲食、衣類、臥具用品之分給、保管事項。
九、所內戒護勤務之分配及管理事項。
十、其他教導事項。
第　八　條　　醫務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全所衛生計畫設施事項。
二、少年之健康檢查事項。
三、傳染病之預防事項。
四、少年疾病之醫治事項。
五、病室之管理事項。
六、藥品調劑、儲備及醫療器材之管理事項。
七、藥物濫用之防治及輔導等事項。
八、少年疾病、死亡之陳報及通知事項。
九、其他醫務事項。
未設醫務組者，前項業務由教導組兼辦。
第　九　條　　總務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文件之收發、撰擬及保存事項。
二、印信之典守事項。
三、經費之出納事項。
四、建築修繕事項。
五、少年之入所、出所登記事項。
六、名籍簿、身分簿之編製及管理事項。
七、糧食之收支、保管、核算及造報事項。
八、其他不屬於各組之事項。
第　十　條　　少年觀護所之類別及員額，依附表之規定。
各少年觀護所應適用之類別，由法務部視其容額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一條　　少年觀護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承監督長官之命，綜理全所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置副所長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襄助所長處理全所事務。
第十二條　　少年觀護所置組長，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專員、調查員、導師，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管理師，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組員、技士，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主任管理員、操作員，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分之一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管理員、辦事員，職務均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醫務組組長，列師級；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均列師級，藥劑生、醫事檢驗生、護士，均列士（生）級。
本通則修正施行前僱用之管理員、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繼續僱用至其離職為止。
第十三條　　少年觀護所設女所者，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管理女所事務。
女所之主任、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均以女性擔任。
第十四條　　少年觀護所所長、副所長、鑑別、教導組組長及女所主任，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遴任之：
一、經觀護人考試或觀護官考試及格者。
二、經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考試及格者。
三、經監獄官考試或犯罪防治人員特考及格者。
前項所稱人員，應遴選具有少年保護之學識、經驗及熱忱者充任之。
第十五條　　少年觀護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六條　　少年觀護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七條　　少年觀護所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八條　　少年觀護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事務較簡者，其政風業務由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理；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九條　　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醫事人員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進用之。
第三章　入所及出所
第二十條　　少年觀護所於少年入所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查驗身分證及法官或檢察官簽署之文件。
二、製作調查表及身分單，並捺印指紋及照相。
三、檢查身體、衣物。女性少年之檢查由女管理員為之。
四、指定所房並編號。
第二十一條　　少年觀護所非有該管法官或檢察官之通知，不得將被收容之少年釋放。
第二十二條　　被收容之少年應釋放者，觀護所於接到釋放通知書之當日，即予釋放。釋放前，應令其按捺指紋，並與調查表詳為對照。移送法院之少年，經法院法官或檢察官當庭將其釋放者，應即通知觀護所。
第二十三條　　被收容之少年移送感化教育機構者，應附送調查表、身分單及觀護鑑別之紀錄。
第二十四條　　被收容之少年在所死亡者，應即陳報該管法官、檢察官，並通知其家屬。
第四章　處遇及賞罰
第二十五條　　被收容少年之飲食，由所供應，並注意其營養。衣被及日常必需品自備，其無力負擔或自備者，由所供應。
前項經諭知保護處分，並受裁定負擔全部或一部教養費用，已先由所供應飲食、衣被或日常必需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六十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被收容之少年禁用菸、酒。
第二十七條　　被收容之少年得閱讀書報。但私有之書報，須經檢查。
第二十八條　　被收容之少年得接見親友、發受書信。但少年觀護所所長認為有礙於案情之調查與被收容少年之利益者，得不許其接見。
被收容少年之書信，觀護所所長認為必要時，得檢閱之。
第二十九條　　接見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鐘。但經少年觀護所所長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收容之在校少年，應通知其所肄業之學校，在觀護期內，學校應保留其學籍。
前項被收容之少年，經依同法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撤銷收容裁定者，其原肄業之學校，應許其返校就讀。
第三十一條　　少年觀護所得令被收容之少年，學習適當技藝，每日以二小時至四小時為限。
前項習藝所需之工具材料費用，由觀護所供給之，其習藝成品之盈餘，得充獎勵習藝少年之用。
第三十二條　　被收容之少年，其在學校肄業者，得減少其學習技藝時間，督導進修學校所規定之課程。
第三十三條　　被收容之少年罹患疾病，認為在所內不能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該管法官或檢察官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院。觀護所所長認為有緊急情形時，得先為前項處分，再行報核。
第三十四條　　被收容之少年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時，應予獎賞：
一、學習教育課程或技藝，成績優良者。
二、行為善良，足為其他收容少年之表率者。
第三十五條　　前條之獎賞方法如下：
一、公開嘉獎。
二、給與獎金、書籍或其他獎品。
第三十六條　　被收容之少年有違背觀護所所規之行為時，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罰：
一、告誡。
二、勞動服務一日至三日，每日以二小時為限。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七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
少年觀護所員額表（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十條附表）
	　　　　　　　類別
　　　 員額
　職稱
	第一類員額
	第二類員額
	第三類員額
	備註

	所長
	一
	一
	一
	

	副所長
	一
	一
	一
	

	組長
	四
	四
	三
	

	女所主任
	○│一
	○│一
	○│一
	少年觀護所設女所者置主任一人

	專員
	一
	一
	
	

	導師
	三│五
	四
	二│三
	

	調查員
	三
	二
	○│一
	

	醫師
	一
	一
	○│一
	

	護理師或護士
	二
	二
	一
	

	藥師或藥劑生
	一
	
	
	

	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
	一
	一
	
	


	組員
	九│十二
	一○
	四│五
	

	主任管理員
	六│八
	四
	二
	

	管理員
	四九│五八
	三三│四九
	二八│三三
	

	技士
	一│二
	一
	
	

	管理師或操作員
	一
	
	
	

	辦事員
	二│三
	二
	
	

	書記
	五│六
	二
	一
	

	人事室主任
	一
	一
	一
	

	會計室會計主任
	一
	一
	一
	

	統計室統計主任
	一
	一
	一
	

	政風室主任
	○│一
	
	
	

	合計
	九四│一一五
	七二│八九
	四六│五六
	


說明：少年觀護所核定容額在五百人以上者為第一類、三百人以上五百人未滿者為第二類、未滿三百人以上者為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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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看守所組織條例」名稱修正為「看守所組織通則」；並修正全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法務部部長　陳定南
看守所組織通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看守所隸屬於高等法院檢察署，其設置地點及管轄，由高等法院檢察署報請法務部核定之。
關於看守所羈押被告事項，並受所在地地方法院及其檢察署之督導。
第　二　條　　看守所設戒護、輔導、作業、衛生及總務五科。
容額未滿五百人之看守所，輔導及作業二科併入戒護科辦事。
容額在一千人以上之看守所，事務較繁者，各科得分股辦事，股長由薦任人員兼任。
第　三　條　　戒護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看守所戒備及被告之戒護事項。
二、門戶鎖鑰管理事項。
三、管理員之訓練及勤務分配事項。
四、武器、戒具、消防器、通訊器材及監察系統之使用、練習及保管事項。
五、被告飲食、衣著、臥具、用品之分給及保管事項。
六、衛生清潔事務之執行事項。
七、接見、發受書信及送入物品之處理事項。
八、被告賞罰之執行事項。
九、被告押送及脫逃者追捕事項。
十、工場、監舍之查察、管理及身體物品搜檢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戒護事項。
第　四　條　　輔導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被告入所調查事項。
二、被告生活輔導事項。
三、被告品性行為考核事項。
四、被告文康及體能活動事項。
五、新聞書刊閱讀、管理及所內刊物編印事項。
六、其他有關輔導事項。
第　五　條　　作業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作業之指導及技能訓練事項。
二、作業種類之選擇及作業計畫訂定事項。
三、作業材料之購置、收支及保管事項。
四、作業課程編訂、成績考核及勞作金計算事項。
五、作業之配置及調動事項。
六、作業契約之擬定事項。
七、作業器械之增置、收發、保管、檢查及修理事項。
八、成品之評價、發售及保管事項。
九、管理作業人員之調度、考核事項。
十、其他有關作業事項。
第　六　條　　衛生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看守所之衛生計畫及其設施與指導事項。
二、傳染病預防事項。
三、被告健康檢查事項。
四、被告疾病醫治事項。
五、病舍管理事項。
六、藥品調劑、儲備及醫療器械管理事項。
七、藥物濫用之防治與輔導事項。
八、被告疾病或死亡陳報事項。
九、其他有關衛生事項。
第　七　條　　總務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文件之收發、撰擬及保存事項。
二、印信典守事項。
三、經費出納事項。
四、建築修繕事項。
五、被告入所、出所事項。
六、被告身分簿、人相表及指紋之填製事項。
七、攜帶物品之受付及保管事項。
八、被告糧食之收支、保管、核算及造報事項。
九、不屬於其他各科事項。
第　八　條　　看守所之類別及員額依附表之規定。但因高度安全管理需要，得在附表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總額額度內，由法務部訂定各看守所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員額配置表，為適度之人力調配。
各看守所應適用之類別，由法務部視其容額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九　條　　看守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承監督長官之命，綜理全所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容額在一千人以上之看守所，所長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並得置副所長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襄助所長處理全所事務。
第　十　條　　看守所置秘書，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科長，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專員、導師，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管理師，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作業導師、科員、技士，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主任管理員、操作員，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分之一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管理員、辦事員，職務均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衛生科科長，列師（二）級；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均列師（三）級，醫師每滿三人得列師（二）級一人；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合計，每滿七人得列師（二）級一人；藥劑生、醫事檢驗生、護士，均列士（生）級。
本通則修正施行前僱用之管理員、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繼續僱用至其離職為止。
第十一條　　看守所設女所者，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管理女所事務。
女所之主任、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均以女性擔任。
第十二條　　看守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三條　　看守所設會計室、統計室，各置會計主任、統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四條　　看守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事務較簡者，其政風業務由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理。
第十五條　　第九條至第十四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醫事人員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進用之。
第十六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
看守所員額對照表（看守所組織通則第八條附表）
	　　　　員額
職稱
	第一類員額
	第二類員額
	第三類員額
	第四類員額
	第五類員額
	第六類員額
	備考

	所長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副所長
	一
	一
	一
	○
	○
	○
	

	秘書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科長
	五
	五
	五
	五
	三
	三
	

	女所主任
	○│一
	○│一
	○│一
	○│一
	○│一
	○
	

	專員
	二│三
	一│二
	一
	一
	○
	○
	

	導師
	四│五
	三│四
	二│三
	二
	一│二
	一
	

	作業導師或助理作業導師
	六│七
	四│六
	三│四
	二│三
	二
	一│二
	

	醫師
	一│二
	一│二
	一
	○│一
	○│一
	○│一
	

	藥師或藥劑生
	一│二
	一│二
	一
	○│一
	○
	○
	


	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
	一│二
	一│二
	一
	○│一
	○│一
	○│一
	


	護理師或護士
	二│三
	二
	一
	一
	一
	○│一
	

	科員
	二二│二五
	一七│二二
	八│一七
	六│八
	五│六
	五
	

	主任管理員
	三二│三七
	二一│三二
	九│二一
	六│九
	六
	六
	

	管理員
	二二六│二六○
	一四八│二二六
	六一│一四八
	四一│六一
	三五│四一
	三五
	

	辦事員
	三│四
	三│四
	二│三
	二│三
	二
	一│二
	

	管理師操作員
	一│二
	一│二
	一
	一
	○
	○
	

	技士
	二
	二
	一│二
	一
	一
	○│一
	

	書記
	九│一一
	七│九
	四│六
	四
	三│四
	二│三
	

	人事室主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會計室會計主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統計室統計主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計
	三二三│三七七
	二二三│三二九
	一○七│二二二
	七七│一○八
	六四│七六
	五九│六六
	


說明：看守所核定容額在三千人以上者，為第一類；二千人以上未滿三千人者，為第二類；一千二百人以上未滿二千人者，為第三類；五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二百人者，為第四類；二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為第五類；未滿二百人者，為第六類。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五九○號


茲增訂經濟部組織法第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組織法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四　條　　經濟部設左列各處、司、室：
一、國際合作處。
二、技術處。
三、總務司。
四、秘書室。
第十一條　　經濟部設礦務局、商業局及水利署；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二條之一　　經濟部設投資業務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經濟部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九人至十二人，技監三人至六人，司長一人，處長二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一人，副處長二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二十六人至三十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十二人至二十人，視察五人至九人，技正一人至十五人，稽核二人至四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十人，視察四人，技正七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六人至四十八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專員七十人至八十六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技士三人至十五人，科員七十四人至一百十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十四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八人至二十六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號


茲制定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經濟部組織法第十一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利與自來水政策、法規之擬訂及執行事項。
二、水利與自來水事業之調查、規劃及興辦之審議、協調與督導事項。
三、河川流域保育經理之整體調查規劃、治理計畫之擬訂及水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事項。
四、水道變更、防護與治理計畫之擬訂、執行及審議事項。
五、水資源調查、開發、利用、保育、經營管理及統籌調配事項。
六、水權登記、管理及監督事項。
七、水庫安全、經營管理、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及水源涵養保護事項。
八、自來水事業及其他水利團體之指導、監督事項。
九、水文測驗調查、水利資訊系統建立、科技發展、技術合作、試驗研究及資料處理服務事項。
十、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
十一、執行農田水利事業興辦、管理、審議、協調及接受委託督導農田水利事業團體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水利行政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設八組，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　四　條　　本署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組、室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　五　條　　本署設資訊室，掌理有關資訊業務之規劃、開發及管理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　六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署長二人至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襄助署務。
第　七　條　　本署置總工程司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一人，組長八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五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副組長八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十二人，主任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科長四十二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正工程司六十九人至七十三人，秘書十人至十二人，視察十五人至二十二人，分析師一人至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正工程司二十三人，秘書四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副工程司七十四人，專員十九人至二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設計師一人至二人，管理師一人至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助理工程司六十三人，科員四十三人至四十六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助理設計師一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十人至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四人至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條例施行前，原經濟部水資源局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第　八　條　　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一條　　第六條至第十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二條　　本署為應災害防救及河川勘測業務需要，得設水利防災中心及河川勘測隊。
前項水利防災中心置主任一人，勘測隊置隊長一人，均由簡任正工程司兼任；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三條　　本署視實際業務需要，得於重要地區及河川流域設各區水資源局及各河川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本署為辦理水利事業之調查、試驗、研究及規劃事項，得設水利規劃試驗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本署為辦理臺北水源特定區之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及管理工作，得設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本署為統籌經營管理重要流域內之水資源涵養、開發利用、水害防治及保育工作，得設流域管理機關；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條　　本署辦事細則，由本署擬訂，報請經濟部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一○號


茲制定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管理新店溪青潭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掌理下列事項：
一、集水區管理之土地使用管制、工礦與土石採取管理、林業經營、林地管理、觀光遊憩管理、教育宣導及違規行為之查報取締事項。
二、集水區治理計畫之擬訂、治理工程之規劃、測量、設計、施工及地方機關闢建道路申請案件之核准事項。
三、環境改善維護、水量觀測、水質檢驗、水質污染等公害防治及違規事項查報與取締處理事項。
四、接受委託或指定辦理集水區內都市計畫之實施與建築管理事項。
五、接受委託或指定辦理下水道系統規劃、施設及維護管理、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申請、勘查、審核、查驗與宣導事項。
六、其他與水源、水質、水量保護有關事項。
第　三　條　　本局設五課，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　　本局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法制及不屬於其他各課、室事項。
第　五　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襄助局務。
第　六　條　　本局置秘書一人，正工程司十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課長五人，由正工程司兼任；副工程司六人，專員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工程員二十六人，課員五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條例施行前，原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第　七　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局辦事細則，由本局擬訂，層請經濟部核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二○號


茲制定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組織通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組織通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通則依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水利署設北、中、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各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資源調查、規劃與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二、水資源調配、協調、仲裁、水權登記與管理、基金管理運用及水利設施檢查、維護事項。
三、水庫安全、經營管理與集水區保育及治理事項。
四、水文觀測及資訊系統研究發展運用事項。
五、水資源工程之興辦、設計、用地取得、工務行政、監工及災害防救事項。
六、其他有關水利行政事項。
第　三　條　　各局設七課至九課，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　　各局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課、室事項。
第　五　條　　各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襄助局務。
第　六　條　　各局置主任工程司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秘書二人至四人，課長七人至九人，正工程司十八人至三十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課長六人至九人，由正工程司兼任，正工程司十一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專員二人至十人，副工程司十八人至三十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工程員二十九人至五十三人，課員十一人至二十二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三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通則施行前，原臺灣省南區水資源局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第　七　條　　各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各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各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各局得依實際需要於所轄區域，設水庫（堰壩）管理中心，掌理水庫運轉、防洪、維護環保及觀光等業務。
前項管理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正工程司兼任；其餘所需工作人員，由本局調派之。
第十二條　　各局辦事細則，由各局擬訂，層請經濟部核定之。
第十三條　　本通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三○號


茲制定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組織通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組織通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通則依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水利署設第一至第十河川局（以下簡稱各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文與規劃基本資料之測驗、調查、統計分析及管理事項。
二、河川治理、排水治理與海岸防護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三、河川、排水與海岸防護設施之檢查、維護管理及災害防救事項。
四、河川、海堤區域之勘測、擬訂及管理事項。
五、河川、排水與海堤工程之興辦、設計、用地取得、工務行政及監工事項。
六、其他有關水利行政事項。
第　三　條　　各局設四課，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各局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課、室事項。
第　五　條各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局長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襄助局務。
第　六　條　　各局置秘書一人，正工程司九人至十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課長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其中三人由正工程司兼任；副工程司八人至二十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工程員十八人至二十八人，課員三人至六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二人或三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七　條　　各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各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各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各局辦事細則，由各局擬訂，層請經濟部核定之。
第十二條　　本通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四○號


茲制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水利署設水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資源調查、系統分析與水資源開發計畫之調查、規劃及研究事項。
二、河川綜合治理計畫之測量、調查、規劃、研究與海岸變遷及海岸水文氣象調查事項。
三、灌溉排水、灌溉試驗與區域排水工程測量調查、規劃及研究事項。
四、水工與數學模型試驗及研究事項。
五、地質鑽探、調查、岩石土壤力學、工程材料試驗及地下水研究事項。
六、其他有關水利行政事項。
第　三　條　　本所設五課，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　　本所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課、室事項。
第　五　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綜理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襄助所務。
第　六　條　　本所置研究員八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課長五人，由研究員或正工程司兼任；秘書二人，副研究員九人，正工程司十五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正工程司五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副工程司二十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助理研究員十人，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工程員三十六人，課員六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七　條　　本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本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所得依業務需要，設規劃隊、試驗站，並各置隊長或主任，由研究員或正工程司兼任；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均由本所調兼之。
第十二條　　本所辦事細則，由本所擬訂，層請經濟部核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五○號


茲刪除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八人以上。但於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不在此限。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或合組八人以上之政團。
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人簽名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六○號


茲修正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修正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二十八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七○號


茲增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條之一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一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十條之一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一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十條之一　　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
第十一條　　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字之修正。
第三讀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第六十八條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第七十條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
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時，不在此限。
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派二人列席協商說明。
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重點記錄。
第七十一條之一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四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
第七十二條　　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
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依前項異議議決結果，出席委員不得再提出異議；逐條宣讀時，亦不得反對。
第七十四條　　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應優先處理。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八○號



茲增訂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一至第三條之四、第四條之一、第六條之一、第十條之一及第十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三條之一至第三條之四、第四條之一、第六條之一、第十條之一及第十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三　條　　立法院各委員會席次以二十一席為最高額。
第三條之一　　每一委員以參加一委員會為限。
第三條之二　　未參加黨團或所參加黨團之院會席次比例於各委員會不足分配一席次之委員，應抽籤平均參加各委員會；其抽籤辦法另定之。
前項院會席次，以每屆宣誓就職之委員數計之；如有異動，於下會期重計之。
第三條之三　　各黨團在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例分配之。分配算式如下：




 EMBED Equation.3  
×

前項比例遇有餘數時，由餘數較大者，依序優先選擇委員會。
各黨團應於分配席次內，決定各該黨團於委員會之實際席次。
各黨團應於前條委員抽籤日後二日內，提出所屬委員參加各委員會之名單及實際席次。逾期未提出名單或僅提出部分名單者，就未決定參加委員會之委員，於各該黨團實際席次抽籤決定之。
前項抽籤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之四　　立法院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三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其選舉辦法另定之。
第四條之一　　各委員會之議程，應由召集委員議決之。
第　五　條　　各委員會會議，於院會日期之外，由召集委員隨時召集之。
各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得以書面記明討論之議案及理由，提請召開委員會議。召集委員應於收到書面後十五日內定期召集會議。
第六條之一　　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應於每會期共同邀請各該委員會委員擬定該會期之立法計畫。必要時，得邀請相關院、部、會人員列席說明。
第　十　條　　各委員會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但在場出席委員不足三人者，不得議決。
第十條之一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
第十條之二　　出席委員對於委員會之決議當場聲明不同意者，得於院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但缺席委員及出席而未當場聲明不同意者，不得異議，亦不得參與異議之連署或附議。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五六九○號


茲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內政部部長　張博雅
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六十七條　　當選人在就職前死亡或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部分，應定期重行選舉。
二、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當選人就職前非自然死亡者，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三分之一時，應定期補選。但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不在此限；其所遺缺額，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次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三、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當選人就職前自然死亡或經判決當選無效者，依得票數之順序遞補；無人遞補時，應定期補選。但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不在此限；其所遺缺額，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次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當選人，在就職前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額，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次遞補；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前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案。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


特任李遠哲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右令自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九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


任命張敏利、賴燕惠、李　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佳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溫錦鳴、林淑英、鍾錚堂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特任游錫為行政院院長。
總　　　統　陳水扁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特派田維新為九十一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航海人員、船舶電信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特派施嘉明為九十一年特種考試臺北市政府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任命廖正井為桃園縣政府副縣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任命吳成典為金門縣政府副縣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任命嚴皙苓為行政院簡任第十職等參議。
任命宗才寧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楊寓全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趙揚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王麗芳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正昇為立法院法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
任命賴素梅、張倍彰、葉振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玫秀、羅淑珍、焦秀英、王淑容、黃玲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蕙馨、林新富、陳進田、賴記元、連俊皓、劉麗卿、傅梅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仁嶽、王冠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慧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淑芬、崔華武、王惠美、林政佑、曾俊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怡璋、陳綺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國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偉智、張世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政德、陳漢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桂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佳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煜榮、江珍、楊雪嬌、梁仁興、楊仁耀、洪小紅、林肇源、劉正興、林麗雪、蘇進興、李玉珍、簡瑞本、龔勝美、龔新發、陳學成、林鎮寅、洪敘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方武發、黃月嬌、黃繁榮、施芳玉、周碧霞、李文杰、蔣繼堯、溫明正、李五湖、劉永國、簡瑞陽、林慧娟、林金盈、吳明南、張經松、蘇崑龍、杜榮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大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翁漢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玉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姜榮進、劉岳芳、曾美珍、陳麗美、孫瓊惠、王麗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任命張烘埔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

	
	專載

	
	﹏﹏﹏﹏﹏﹏﹏


查德共和國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塔義桑閣下(Hissein Brahim TAHA)呈遞到任國書
查德共和國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塔義桑閣下(Hissein Brahim TAHA)，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到總統府向　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總統親予接受。我國參與典禮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副秘書長簡又新、外交部常務次長邱榮男、總統府第三局局長許志仁及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馮寄台；查德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參事MR.YOOSEM-KONTOU NOUDJIAMLAO隨同晉見。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至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參加聯合法律事務所三十四週年回顧茶敘
教廷駐華代辦易福霖離任辭行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
「大億麗緻酒店」開幕典禮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接見「第一屆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得獎學生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總統府太陽能發電示範系統啟用典禮
查德共和國新任駐華大使呈遞到任國書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至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搭乘華航CI○○七號班機返抵國門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
訪問尼加拉瓜及巴拉圭兩友邦返國記者會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舉行記者會宣布新任閣揆及總統府秘書長人選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中午在總統府舉行記者會，宣布新任閣揆及總統府秘書長人選。總統致詞內容全文如下：
第四屆立法院的會期，在上個星期劃下了句點。對於所有立法委員先進三年任期的辛勞，個人首先要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意。回顧過去這三年，國內外政經情勢歷經激烈的變化，可以說是國家發展脫胎換骨的一個關鍵年代。台灣完成歷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進程在危疑跌宕之中，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正當民主改革摸索向前的同時，經濟轉型與國際景氣的衝擊隨之而來。我們可以說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在全球一起歡送舊世紀的同時，新的希望開啟，新的挑戰也接踵而至。
在這樣一個關鍵的年代中，台灣人民與朝野政黨，包括第四屆立法委員先進，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當然，唐飛前院長以及張俊雄院長接續帶領的行政團隊，在最艱難的時刻肩負起全民託付的重責大任，更是讓阿扁萬分感念。唐前院長和張院長都是令人敬佩的政治家，也是阿扁十分敬重的好夥伴，不管在位時間的長短，都已經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年代中，留下難以抹滅的成就和足跡。
二十幾年前，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張院長和阿扁共同加入軍法大審辯護律師團，在戒嚴時代的肅殺氣氛中，義無反顧地為民主辯護。二十年後，張院長再次挺身而出，在政黨輪替初期最艱難的關鍵時刻，毅然接下行政院長的棒子。一年多以來，儘管外在的環境如此險逆、挑戰如此嚴峻，張院長和他帶領的行政院團隊，仍然堅忍負重地邁出無比艱辛的腳步。諸如掃黑查賄、金融改革、產業轉型、政府改造、穩定兩岸、突破外交等等，一點一滴的努力逐漸讓人民看到了成績。當然，有些政績可以立竿見影，贏得掌聲，更多的改革雖然沒有立即彰顯，卻是打造台灣轉型奠基的根本。正如同張院長上週五記者會所說的，行政院的團隊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歷史任務。阿扁則認為，張院長率領的內閣團隊，在過去四百多天動盪過渡的關鍵時刻，完成的任務無比艱鉅，扮演的角色更是無可取代。
去年十二月一日，第五屆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揭曉，朝野政黨的版圖及未來政局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個人認為，我們不應只以政黨一時的輸贏來看待，而要將此視為政局穩定與國家躍進的新契機。新國會的政黨結構代表著新的民意趨勢，一方面意謂著執政黨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另一方面，較為平衡的朝野勢力也應該成為政黨之間理性溝通、良性互動的新基礎。
過去一年多來的經驗應該讓朝野政黨都有新的體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選擇更是充滿了智慧。民眾已經不耐於政局的紛擾，過去衝突杯葛的情況不應該再重演。不管是要拼經濟、拼地方建設、拼民生福祉、拼國家前途，都必須建立在一個穩定理性、溝通調和的朝野關係之上。我們期許二月一日以後的新政局，多拼經濟、少爭政治，多些溝通、少點對抗，唯有行政立法之間、朝野政黨之間建立新的互信和互動，讓激烈的對立和政局的紛擾劃下句點，讓社會民心休養生息，才能符合多數人民的殷切期待。
新的國會、新的內閣即將上任，應該為良性的政局發展和理性的朝野關係帶來全新的契機。新國會代表民主新血的輪替，既有傳承、也有接棒，新的內閣也是如此。民主改革必須一棒接一棒，不斷的傳承，不斷的接續，才能持續向前邁進。今天，行政院在張院長的率領之下，向本人提出總辭。阿扁除了再次肯定全體行政院團隊的辛勞付出與貢獻，也向張院長鄭重表達未來還有同樣重要的任務和使命要繼續倚重。
過去這一個多月，阿扁一直在慎思長考。民進黨內許多前輩和同志都是才德兼具、智慧過人的國家棟樑，長期為民主奉獻，但卻功成弗居。尤其謝主席帶領執政黨成功轉型，成為國會最大黨，可以說是厥功甚偉，各界對他也有更上層樓的厚望。但是謝主席堅持與高雄市民有約，要繼續打造輝煌的港都願景。所以，今天阿扁要正式向國人同胞宣布，張院長光榮的使命與肩上的重擔，將傳承給現任的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先生。新的內閣團隊將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由新的閣揆負責籌組完成，並且向國人同胞宣布。至於未來的總統府秘書長，則由現任的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師孟先生接任。
游錫先生來自後山的蘭陽平原，和阿扁、很多人一樣是貧苦的農家出身，歷經艱困的成長過程，具備樸實敦厚、堅毅耐勞的特質。曾經擔任兩屆省議員、八年宜蘭縣長、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民進黨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務。豐富的歷練以及卓越的政績不僅證明游秘書長足膺接棒組閣的重任，為人津津樂道的宜蘭縣政經驗，更是未來中央與地方建立夥伴關係的最佳基礎。此外，游秘書長謙虛不爭的個性、折衝調和的長才，也讓我們期待未來行政立法與朝野政黨之間，能夠有一新耳目、良性互動的諧和氣象。
陳師孟先生祖籍浙江，家學深厚、學識淵博，是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者，專長於總體經濟、貨幣銀行、財務金融、政治經濟等領域。除了豐厚的學術背景，過去歷任民進黨秘書長、台北市副市長、中央銀行副總裁等職務，不僅是阿扁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最佳工作夥伴，他堅持理念、耿直不屈的為政風格，未來擔任總統府幕僚長同時肩負政府改造的重任，可以讓國人同胞有最深的期待。
今天，阿扁偕同呂副總統、張院長、游秘書長、陳副總裁一起攜手站在國人同胞面前，心中充滿感激，也有欣慰和感動。這樣難得的情景代表我們勇於回應民意的驅策，自我革新、惕勵奮進的精神。正如同阿扁今天致贈張院長及全體行政團隊的銀盤上所篆刻的幾句話：「團結一致、使命永存、民主進步、百世長新」。
一年多以前，阿扁同樣在此接下國家人民交付的重擔，從此戰戰兢兢，時時自我反省，不敢稍有鬆懈。過去這一段時日，有賴唐前院長、張院長所帶領的行政團隊，與阿扁一起承受使命、挑起重擔。在此交棒傳承之際，阿扁謹代表國人同胞感謝全體內閣成員的辛勞奉獻，因為這是最艱難的一仗，每一位閣員都曾經肩負人民的期待，全心全力的奔赴國家美好的願景。
各位工作夥伴、親愛的國人同胞，薪火的傳承是為了讓理想走得更遠，讓改革的動力源源挹注；交棒絕對不是過往的否定，更不是個人奉獻的終止。阿扁相信，因為曾經全心付出，所以始終無怨無悔；過去一日為團隊，未來永遠是夥伴。因為珍惜人民所託，因為更遠大的夢想，讓我們繼續點燃新的希望火把，照亮台灣更美好的前途。也讓我們一起共舉雙手，團結一致，攜手努力，希望傳承，夢想前進。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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